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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七０

０００七四八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八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

權益保障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同儕教育員，指曾有使用毒品經驗，

並經主管機關訓練及核可，藉由其對毒品施用者之同

理心與相關施用行為之瞭解，協助執行服務措施之人

員。 

  本辦法所稱外展服務人員，指經主管機關訓練及

核可，在社區巡迴執行服務措施之人員。 
第三條  為防止病毒傳染，主管機關得提供下列服務措

施： 

一、針具服務：實施針具提供、交換及回收。 

二、替代治療：實施管制藥品成癮替代治療。 

第四條  前條服務措施之實施對象如下： 
一、針具服務：使用針具施用毒品者。 
二、替代治療：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確為鴉片

類成癮，且對美沙冬鹽酸鹽、丁基原啡因鹽酸

鹽無不適合使用之狀況者。 

第五條  第三條之服務措施，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劃及推

動，並督導地方主管機關辦理，必要時，得提供經費

補助。 
第六條  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藥局及其他民間團體或

事業，得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可後辦理針具服務。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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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為一年。 

  地方主管機關設置非營利性針具自動服務機、同

儕教育員或外展服務人員負責之社區巡迴處所，得辦

理針具服務。 
第七條  提供針具服務時，應同時辦理下列服務： 

一、衛生教育：預防血液傳染病、避免隨意丟棄

廢棄針具等。 
二、服務資訊：轉介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檢

驗、替代治療、戒毒、醫療、就業等。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可辦理之事項。 

第八條  針具服務處所應張貼地方主管機關核發之識別標

誌；針具服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應配戴足資證明身

分之證件。 
第九條  醫療機構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指定為替代治

療執行機構（以下稱執行機構）： 
一、醫師、藥師及護理人員各一名以上。 
二、醫師領有管制藥品使用執照。 

  前項申請指定之受理機關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管制藥品管理條例規定為之。 

  第一項執行機構未能提供臨床心理、職能治療或

社會工作等相關服務者，應與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藥

癮戒治醫院訂定合作契約。 
  替代治療之執行人員，每年應接受替代治療繼續

教育講習八小時以上。 
第十條  醫療機構申請指定為執行機構時，應檢具文件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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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書，包括醫療團隊組織與人員、預估收

案人次、治療照護計畫與流程管理、品質保證

措施、實施替代治療之獨立空間及藥品安全儲

存空間配置平面圖等。 

二、管制藥品登記證影本。 
三、其他經受理機關指定之文件。 

  經受理機關審查前項之申請文件齊備且符合規定

者，得公告指定為執行機構，其效期為三年。 

  本辦法發布日實施前已核准之執行機構，其效期

至本辦法發布生效日起算三年。 

  申請效期屆滿前六個月，執行機構得重新申請。 

第十一條  替代治療之執行方式如下： 
一、治療藥物應在醫事人員監督下服用。 
二、治療期間應定期安排治療對象接受心理諮

詢、心理治療或輔導及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相

關衛教，並將輔導情況及病患配合度，列為

下次療程評估參考。 
三、治療之給藥方式，應依中央主管機關發布

之治療指引，並得依治療對象成癮程度及臨

床需要調整給藥劑量。 

四、收案及治療紀錄，應包括病史、身心狀況、

意願、動機、各項檢查（檢驗）報告、配合

度及相關治療評估等事項。 
  前項第四款之收案與治療紀錄之保管及保存，

應符合醫療法有關病歷之規定。 
第十二條  治療對象未接受治療連續達十四天者，視為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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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治療。但執行機構得考量治療對象之需要，重新開

始治療。 
  治療對象同日逕至不同執行機構接受服務者，執

行機構得拒絕提供服務。 

第十三條  執行機構及其所屬人員，因職務或執行業務知悉

或持有治療對象之秘密者，不得洩漏。 

第十四條  執行機構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或違反

管制藥品管理規定，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指定。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對服務措施執行機構得予查核。 

  前項之查核，包括書面審查、能力試驗或實地訪

查；服務措施執行機構應予配合，不得拒絕、規避或

妨礙。 

第十六條  服務措施執行機構或人員執行服務措施時，因司

法或警察機關查緝，有礙本辦法服務措施之推動者，

得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協助處理。 
第十七條  服務措施執行機構及人員著有績效者，主管機關

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前項獎勵方式，以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獎章或

獎牌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